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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重啟事前審查」配套措施 

110 年 9 月 10 日訂定 

一、 適用期間：11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二、 配套措施： 

(一) 依案件類型分階段重啟事前審查送件作業： 

1. 『新申請』用藥、醫療服務項目及特材之個案： 

預定 110 年 10 月 1 日（含）後處方須事前審查之『新申請』用藥、

醫療服務項目及特材案件，應提出送件作業。爰此，健保資訊網服務

系統(VPN)之事前審查送件作業訂於 110 年 9 月 15 日開放院所提出

申請，並同時開放書面申請作業。 

2. 於 11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處方『續用』藥品之個

案： 

(1) 於 110 年 9 月 30 日（含）前已用之須經事前審查藥品，於 110

年 10 月-12 月期間醫師繼續處方時，持續由院所自主管理，依病

人病情及給付規定處方藥品，無須提出事前審查送件；本署暫停

費用案件之事前審查相關檢核。 

(2) 院所於免審期間（110 月 5 月 17 日至 110 年 9 月 30 日）依病人

病情及給付規定，初次使用需事前申請藥品之個案，後續於 110

年 10 月 1 日~110 年 12 月 31 日期間處方者亦視同『續用』。 

(3) 用藥期程跨越 111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後仍持續用藥者，須於該次

用藥期程開始前經事前審查申請核准（例如：依藥品給付規定每

3 個月需重新申請審查之藥品，個案之用藥期程為 110 年 11 月

5 日~111 年 2 月 4 日，若每次處方 1 個月，第 3 次處方會在 111

年 1 月 1 日後者，應於 110 年 11 月 5 日處方前提出事前審查申

請）；若該次用藥期程起日落於免審期間（110 月 5 月 17 日至 110

年 9 月 30 日），但該藥品有療程規定（半年、1 年或終生限定支

數），則亦應於 111 年 1 月 1 日前提出剩餘用量之事前審查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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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簡化非必要送審程序，加速行政效率。 

1. 於免審期間（110 年 5 月 17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），已提供醫療服務

之就醫案件「不用補送」事前審查申請程序。 

2. 已經事前審查核准後，符合本署函釋之品項變更條件，不需另行向

本署申請事前審查品項變更。 

(1) 藥品：更換「同成分、劑型及規格而不同健保代碼之藥品」依原

核准之數量繼續使用（106 年 2 月 7 日健保審字第 1060034816 號

函）。 

(2) 特材：更換「同給付規定、同功能類別及相同支付點數之不同特

材代碼產品」依原核准之數量、金額繼續使用（107 年 11 月 2 日

健保審字第 1070036287 號函）。 

(3) 不符前述定義之案件仍須提出事前審查送件作業。 

3. 特殊病例(off-label use)審查申請已可於 VPN 線上作業。 

三、 另有關「臟器移植醫療服務項目」之相關作業說明如下： 

屬臟器移植醫療服務項目，於免審期間經（110 年 5 月 17 日起至 110 年

9 月 30 日止）由院所自主管理，依病人病情及給付規定，認定符合臟器

移植醫療服務項目，已完成器官移植等候登錄，惟手術執行日未落於免

審期間之個案，仍依本署因應 COVID-19 之調整作為辦理，得免再送事

前審查，惟後續醫院（含自主事前審查醫院）申報費用時應檢附相關登

錄證明文件備查。 

 


